
建築物昇降設備專業廠商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
及檢查員證收費標準總說明 

按建築法第七十七條之四規定，建築物昇降設備之管理人，應定

期委託經內政部核發登記證之專業廠商負責維護保養，並定期向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主管建築機關或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建築機關委託

經內政部指定之檢查機構或團體申請安全檢查。上開專業廠商應指派

領有內政部核發登記證之專業技術人員安裝及維護，至安全檢查由檢

查機構或團體受理者，其應指派領有內政部核發檢查員證之檢查員辦

理檢查。為使申領前揭登記證及檢查員證之規費法制化，依規費法第

十條第一項規定應訂定收費基準，爰訂定「建築物昇降設備專業廠商

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及檢查員證收費標準」（以下簡稱本標準），其

要點如下： 

一、 本標準之授權依據。（第一條） 

二、 建築物昇降設備專業廠商、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及檢查員證申

領之收費種類及基準。（第二條） 

三、 本標準施行日期。（第三條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